
浙江大学"启真杯"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评选奖励办法(试行) 

 

为充分调动我校学生学术科研积极性，鼓励学生开展跨学科交流

与研究，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增强学生学术创新意识，提高学

生学术科研水平，提升学生学术自信，经研究决定，每年在全校范围

内组织开展“启真杯”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评选活动，特制

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评选活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诚信”的原则。 

第二条 评选活动由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校学术委

员会、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校团委联合主办，各

学院（系、学园）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协办。 

 

第二章 评选范围与条件 

第三条 评选活动面向我校全日制且当年度 3 月 31 日注册在校

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第四条 学生申报的成果类别分为论文著作类、应用设计类和创

意研究类（涉密类成果不予申报）。  

 

论文著作类成果主要指已公开发表或出版、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

文或著作（含章节）；由我校学生个人独立完成、浙江大学为第一单

位，或集体完成但署名中必须我校学生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浙江

大学为第一单位，成果由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申报并需经由合作者同

意。 

应用设计类成果主要指我校学生作为第一专利设计人、浙江大学

作为第一专利权人申请通过并已授权的发明专利，以及我校学生在国

际、国家以及省部级高水平艺术展览、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等相关竞

赛中展出并获奖的艺术、建筑或创意设计类作品。 

创意研究类成果主要指立足本学科或跨学科已有的研究方向或

正在开展的科学研究进行大胆创新，通过综述论文或作品形式，证明

该创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学研究价值，并需由不少于 3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该专业领域专家联名推荐申报。 

 



第三章 评选办法 

第五条  成立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评选活动组织委员

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由分管校领导担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秘书

处、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校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和

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主席为成员，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党委

宣传部，组委会负责每年度评选活动的组织工作，活动由校学生会、

研究生会、博士生会具体实施。 

成立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评审专家小组（以下简称评审

专家组），由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任组长，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组成。校

学术委员会秘书处与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共同负责具体评

审工作。 

第六条 “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评选”每年开展一次。

参评成果为评选前一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间）的研究成果。

一般在每年 1月发布评选通知，5月份公布评选结果。 

第七条 成果申报及评审具体程序如下： 

（一）评选通知发布后，学生根据自身类别到所在学院（系）学

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或学园相关学生组织申报成果。 

（二）受理申报的学院（系）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或学

园学生组织在各院（系）、学园团委的领导、指导下，对申报人员的

资格和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后，由学院（系）、学

园组织专家学者对其成果进行初评并确定推荐参评成果。 

原则上，每个学院（系）、学园推荐上报的参评成果为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各至少 1项，最多不超过 2项（若含该学生

类别）。 

（三）学院（系）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或学园学生组织

将初评推荐的学术成果，按学生类别分别报送校学生会、研究生会、

博士生会，由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和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共同邀请评审专家组对参评成果进行第二轮评审，遴选出获奖入围成

果共计 20项。 

（四）开设“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成果评选”活动专栏，宣传

展示入围学术成果，并广泛发动师生对 20项入围成果进行网上投票，

决选出“浙江大学年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及“浙江大学年度学生

十大学术新成果提名奖” 拟奖励项目各 10项。 

第八条 组委会对“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及提名奖拟



奖励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一周。如有异议，应在公示期内具实名、

并以书面的形式向组委会办公室提出。组委会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最终

获奖项目。 

第九条 组委会组织“学术成果展示会暨颁奖仪式”活动，颁发

十大新成果奖项，并根据成果展示情况评选颁发特色奖项，根据院系

成果申报和组织发动情况颁发“启真杯”奖和组织奖。 

 

第四章 奖励办法 

第十条 组委会对“浙江大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获奖项目各

奖励现金 10000 元，对提名奖项目各奖励现金 5000 元。奖金用于支

持和资助成果作者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试行，由活动组委会办

公室负责解释。 


